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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3923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2006年度蛇口工业区进口电力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(财

关税[2006]16号)海关总署： 经国务院批准，“十一五”期间

，每年对蛇口工业区从香港进口的电力，以5.6亿度为基数，

基数内进口电力所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按一定比例予以返

还，具体返还比例另行通知。对超出基数进口的电力照章征

收进口环节增值税。具体返还手续按《财政部、国家经贸委

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关于对部分进口商品予以退税的

通知》（[94]财预字第42号）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